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环境卫生设施系统
布局专项规划编制采购方案

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我局拟开展深汕特别合作区环境卫生设施系统布局专项规划编制服务采购工作，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 项目概况	
1、采购单位：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项目名称：深汕特别合作区环境卫生设施系统布局专项规划编制服务
3、服务采购预算控制价：48万元以内
4、采购信息：
（一）服务内容（范围）
1.项目概况：编制深汕特别合作区环境卫生设施系统布局专项规划，从而有序指导环卫设施系统的规划与建设，全面建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体系，并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进行统筹协调，有效保障项目落地实施。项目规划设计范围包括深汕特别合作区行政辖区全部范围，包括鹅埠、小漠、鲘门、赤石四街道。
2.服务内容： 编制深汕特别合作区环境卫生设施系统布局专项规划，主要内容包括：
（1）项目必要性分析
通过分析国家、省、市各级政府相关政策要求与深汕现状需求，论证说明本次规划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现状分析与需求预测
开展合作区环卫设施现状资料和规划信息梳理、相关部门规划与需求调查、现场踏勘等工作，系统梳理并总结合作区现状环境卫生设施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重点分析现有转运站、处理设施的空间分布、运营效能及技术短板。结合合作区发展定位、经济发展、人口变化趋势及各类垃圾产生趋势，科学合理预测各阶段各类垃圾产量，全面评估合作区生活垃圾及厨余垃圾产生量、收集率与处理能力缺口，科学测算转运站处理规模扩容阈值、厨余处理设施阶段性建设容量，为规划方案提供动态数据支撑。
（3）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规划
以合作区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结合实际情况，按照相关规范及要求，合理布局生活垃圾收运设施，明确生活垃圾转运体系。按《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细化可回收物（含低值可回收物投放点，废弃家具、家电等无法经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处理的大件垃圾投放点）、有害垃圾（毁形后投放）、家庭厨余垃圾（沥水定时投放）等分类要求，科学布局。制定智能回收设施、社区回收站、大件垃圾临时堆放点、镇级中转回收站、绿色分拣中心等功能性场所配置标准。明确生活垃圾转运体系和垃圾转运站的用地标准。末端处理设施结合生态环境园详细规划进行优化完善。
（4）厨余垃圾专项处理体系规划
立足合作区厨余垃圾处理处置发展实际，重点完善厨余垃圾处理系统和收运系统规划。按餐饮单位密度与居民区规模分级配置专用收集容器，明确转运站预处理流程（生物降解分离+残渣入焚烧体系）。规划厨余垃圾集中式处理设施（20-50亩/100-300吨/日），同步在农贸市场、大型社区布局分散式处理点，动态匹配片区需求。全流程纳入数字化监管平台，实现处理数据实时监测与收运车辆GPS轨迹追踪。
（5）设施空间管控与用地保障方案
明确各类环境卫生设施的选址原则和刚性管控要求。新建项目按《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配套环卫设施（如垃圾分类站、公厕），与主体工程“三同时”建设。明确用地预留标准，按近期优先建设转运站与厨余处理试点、远期预留焚烧厂扩建用地的时序推进，制定用地保障方案。
（6）实施保障措施
从政策机制、技术支撑、责任监管、公众参与等多方面明确深汕特别合作区环境卫生设施系统规划的实施保障措施，形成“政府监管+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
（7）负责组织开展专家评审；及完成采购人交办的和本专业相关的工作任务。
3.服务要求：
（1）熟悉环卫设施规划标准和规范，收集相关规划资料，根据规划建设情况和深汕建设实际开展设计工作。
（2）进行现场调研，并根据项目进度安排，按时提交工作成果。
（3）工作成果满足国家、省、市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能作为项目后续建设和申报的工作依据。
[bookmark: _Hlk73713030]（二）服务成果要求
（1）完成编制深汕特别合作区环境卫生设施系统布局专项规划编制，规划成果文件应符合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及深圳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的政策规定。
（2）空间性内容：
矢量数据：环境园、能源生态园、各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转运站等用地红线、点位；环境园、能源生态园、各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等防护范围线等；
名录表格：环境园、能源生态园、各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转运站；
管控范围：环卫设施防护范围及管控要求；
用地标准：环保电厂、厨余垃圾处理厂、转运站等设施用地标准；
用地需求：环境园、能源生态园、各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转运站等用地规模、用地红线等涉及空间利用落地的需求。
（三）项目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工作日完成编制，服务期限至项目完成审批印发。
2.付款方式：按照实际签订的合同约定付款方式。
3.质量考核验收标准及违约金：由双方协商并写于合同内。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其它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等法人证明扫描件，原件备查）。
2.设计单位需具备城市（乡）规划编制乙级及以上资质。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6.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
7.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注：“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以及“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为供应商信用信息的查询渠道。
2、 报价文件组成部分
1、报价函（格式自拟，加盖公章）
2、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资质文件、信用查询记录（加盖公章）
3、项目实施方案、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的合理化建议、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项目完成（服务期满）后的服务承诺、违约承诺
4、公司有效的相关认证证书或资质证书
5、公司或拟安排项目团队成员获得国际或国家级或省级设计类奖项的证明文件（加盖公章）
6、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区级以上专项规划类或相同业绩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7、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1人）及团队主要成员（4人）职称证书，且需提供相关人员过去3个月（成立不足3个月的，按成立时限提供）的社保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8、经考核评价为优秀或最高评价的设计服务项目履约评价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3、 评选标准
1、报价文件质量审查：报价文件所有内容按报价文件要求编制完整，格式规范，盖章完整，报价文件合法合规。
2、资质审查：公司资质满足要求，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我局将分三个部分进行评分，分别是价格分、商务分、技术分（详见附件3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环境卫生设施系统布局专项规划编制服务资信标评分表）。其中，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技术分根据项目实施方案、项目重难点分析、应对措施级相关合理化建议、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项目完成后的服务承诺、违约承诺进行述标评分。商务分根据企业通过相关认证情况、获奖情况、2019年1月1日后同类项目业绩情况、拟投入项目负责人、团队人员情况、履约评价进行评分。
4、 报价文件发送方式
本次邀请报价期限：符合资格的供应商应当在2025年7月31日上午9:00至2025年8月6日下午6:00期间将报价单发送至以下邮箱：cgzhzfj_zczy@szss.gov.cn（5个工作日，公布当天不算，本邀请报价函所涉及的时间一律为北京时间），请各供应商单位报价时统一邮件资料名称，格式标准为：XX项目+XX公司+报价金额XX万元。

附件：1.报价单（模板）
2.供应商基本情况表（模板）
3.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环境卫生设施系统布局专项规划编制服务资信标评分表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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